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忤逆——香港青少年对父母施暴现象
及临床干预模式的探讨 

●葛丽莎　马丽庄 

香港是一个深受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的社会。在儒家所倡导的“三纲五常”
观念的引导之下，孝道一直是维系传统亲子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如同君臣关系一样，子女应当尊重并
听从其父母（尤其是父亲）的意见，顺从父母意志是子女尽孝道的基本要求（亦即“孝顺”）。一味顶撞
父母的子女会被视为大逆不道。尽管在香港现代化的过程当中，西方的价值观对香港社会影响很大，但
是推崇传统的中华美德依旧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声音，类似未成年子女对父母施暴的行为在香港这样的华
人社会也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当笔者第一次在香港中文大学家庭治疗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得知张家
的儿子张廷（化名）对自己的父母亲实施家庭暴力，给他们带来了身体上、精神上、情感上以及财产上的
伤害这一个案特别是该中心已经接触、处理过数起类似这样孩子虐待父母的家暴事件的时候。笔者感到
非常震惊，在如此情形之下，笔者想一探究竟，这一类型的家庭暴力在华人社会是如何发生的？有什么因
素将代际关系的矛盾推向极致？是怎样的机制使得这样的关系得以维系？社会又该如何应对这样的一种
家庭暴力呢？

一、定义家庭暴力之词“忤逆”的选用及相关界定

如何对家庭暴力或者暴力下定义是非常重要的。在研究领域以及暴力干预的实务领域中，不同
专业人士和社会成员在定义家庭暴力时所使用的关键词语有所不同，比如“虐待”（ abuse），“忽略”

（ neglect），“不当对待”（ maltreatment）等。这些关键词的使用与否影响了受害者是否愿意向外人公开暴
力事件，影响了专业人士是否决定报告这一起家庭暴力，也决定了是否会有社会服务机构以及司法体系
的介入（ Malley-Morrison 和 Hines，2004）。笔者倾向于在描述青少年对父母的暴力行为时，在英文中宜
使用“ maltreatment”，因为“ mal-”指代了一切带来负面结果或非正面结果的行为，它的广泛性能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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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些不易被定义的行为（如财务暴力、情感暴力、言语暴力等）也可以被包含于其中；而 “ abuse”包
含了太多情感因素以及行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 violence”则局限于带来极端伤害性结果的行为，而且
由于其也被广泛用于指称公众领域的暴力，因此很难凸显家庭暴力的独特性。在中文中，笔者选择“忤
逆”来指代未成年子女（尤其是青春期子女）对父母的不正当对待，尤其是对父母施以暴力的行为。

（一）孩子对父母的暴力：一个不被相信的神话

不论是强调集体主义的东方或者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青少年与父母之间的关系都被公认是难处
的，充满了各种问题，家庭生活的表面或许是平静的，但日常沟通的矛盾如暗流涌动，稍有机会，情绪的
火山就会喷发出来（ Brule，2009）。尽管亲子关系矛盾重重，但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当他们第一次听到孩
子打父母这件事的时候，仍然只是将其当成笑话听听而已。那些曾经经历过自己孩子的暴力的父母，他
们宁可保持沉默或是将这件事当成一个秘密永久的掩藏起来（ Browne 和 Herbert，1997）。此前的各种研
究表明，导致忤逆行为成为神话的原因有多重，包括为了保住自己或家庭的面子，以及违背社会认可的
秩序结构等。青少年忤逆并未被认可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然而，根据统计数据，它很快就要在
家暴的各种类型中上升成为第二普遍的一种了。

（二）忤逆之风盛行

实际上，评估这种家庭暴力的普遍性是非常困难的。首先，基于害怕承认丧失家长权威就意味着丢
面子，大部分的家长不愿意承认自己被孩子施暴这样的事实，或者想要将这个秘密保存得再久一点。其
次，不同于杀父弑母，子女虐待父母并没有获得其应有的学术或者社会关注，仅有少数的临床报告提及
了这个问题（ Eckstein，2004）。第三，对于暴力行为，尤其是未成年子女对父母的暴力行为，缺乏清晰的
定义。“不当对待”或者“忤逆”的定义中包含了一些轻度或者中度的暴力形式，比如击打、推搡、谩骂、
无止尽的索要财物，而这些行为有时在报告中无法得以体现、或者父母认为这些行为仍然在可以容忍的
范围内而选择隐忍，因此研究者很难凭空猜测具体的情形（ Eckstein，2004）。即使证据确凿，在何谓暴力
与何谓非暴力之间，界限有时是模糊不清的（ Browne 和 Herbert，1997）。从某种层面上看，其实很难将暴
力同日常孩子同家长之间的“打闹”或“闹着玩”区分开来。

在缺乏足够依据的情形之下，西方社会如美国也公布了一些关于青少年忤逆行为的统计报告。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有 5% 到 12% 的少年儿童向其父母施暴（ Browne 和 Herbert，1997）。一份中国家庭暴
力调查报告提及，18% 的父母至少每年会遭遇一次孩子的拳脚，其中 9 万名父母曾被孩子施以暴力殴
打（ Eckstein，2004）。2000 年之后，父母遭遇未成年子女暴力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在千禧年，美国大
约有 250 万的父母遭遇了子女的暴力，其中 90 万名父母遭受了严重的暴力（ Flowers，2000）。在 3 岁到
17 岁的少年儿童当中，有 10% 的人至少每年有一次向父母施以暴力（引用于 Evan 和 Warren-Sohlberg，
1988）。就青少年群体而言，一份美国的数据指出 5% 的青少年在调查中承认一年前曾打过父母。另一份
来自英国的数据提出，在英国该比率为 6%（引用于 Browne 和 Herbert，1997）。

（三）如何定义忤逆行为

对这一形式的家庭暴力，学术界至今尚未有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基于一些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可
以将其定义如下：为了获得权力或者对于父母（双方或一方，下同）的控制，未成年子女对父母施以的行
为，但凡意图造成或确实造成父母身体、精神心理、或财产上的损害或者使父母感受到被威胁、被操控
或者被恐吓的。笔者根据以往的研究，主要有四种形式的忤逆行为：持有器械或非持有器械实施的肢体
暴力；情感暴力 / 情感操控；言语暴力；财产暴力，通常指偷窃。

二、忤逆青少年的家庭特质和主题

以往的研究者和那些处理过青少年对父母施暴个案的专业人士试图从他们的研究和实务经验中总
结出那些家庭共有的、与青少年暴力行为相关的特质和主题。

（一）未成年子女的个人因素

1．性别 。对于性别因素对青少年忤逆行为的影响，不同人士持有不同观点。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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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男性比女性更有侵犯性，但是在青少年男性施暴者和女性施暴者的比率上并没有显著差异，施暴者的
性别并不一定对忤逆行为的产生必然影响。但是，另一些学者认为男孩施暴的比率略微高于女孩。在一
项关于美国华盛顿州的针对青少年施暴父母的干预计划的研究当中，Routt 和 Anderson（2011）呈现的个
案中有 44% 是男孩对母亲施暴，28% 是女孩对母亲的暴力，21% 男孩对父亲的暴力以及 7% 的女孩对父
亲的暴力。此外，一般认为男孩更多对父母实施肢体暴力而女孩更多则实施情感或者言语暴力。

2．年龄。多数研究者认为，不易划分青少年忤逆行为的初始年龄。因为大部分的家长在感受到自己
的生命受到威胁之前，是不会选择报告任何的子女的暴力行为的，不到万不得已，他们多数亦将子女的
暴力行为视为小孩子的乱发脾气。早前的一些研究认为，开始出现青少年忤逆行为的峰值出现在 15 岁
至 17 岁之间。近来的部分研究表明，这个峰值有年轻化的趋势——12 岁至 14 周岁的年轻人也被包括在
高峰期之中。

3．种族。对于认为青少年忤逆行为存在种族差异的普遍观点——即认为非裔人种青少年对父母的
暴力多于其他种族的青少年，部分学者持否定意见（ Cottrell 和 Monk，2004）。有一些研究指出，实际上高
加索人种的青少年相较于非裔人种的青少年更多地对父母实施暴力，尤其是在对母亲施暴的比率上，这
样的差异更加显著。

4．问题行为的历史。一些学者声称，青少年施暴父母的行为同此前的其他问题行为之间存在相关
性。与其他同龄人相比，这些虐待父母的青少年多数对挫败感有较低的忍耐度，有更多的对抗行为，有更
多的苛刻态度，在学校的日常表现也更为负面（ Kennair 和 Mellor，2007）。另外，那些曾经被诊断为患有
精神失调疾病，如品行障碍（ Conduct Disorder）的孩子，会更多更频繁的使用暴力去解决与父母的矛盾。

5．物质滥用（ Substance Abuse）。一些研究表明在青少年群体当中，物质滥用（主要指滥用酒精、处
方类药物或毒品）和忤逆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相关。然而，目前的研究成果尚不能阐明这二者之间的因果
关系——究竟是物质滥用导致忤逆行为抑或相反。根据 Cottrell 和 Monk 在 2004 年的一份报告，大部分
的青少年否认自己有物质滥用的历史，却承认物质滥用是引发他们与家长冲突和矛盾的一个核心因素。

6．网络游戏成瘾。这一因素在此前国外的研究当中尚未被认定为与家庭暴力相关。但根据笔者的
家庭治疗经验，在那些有一定程度的网络游戏成瘾的青少年当中，绝大部分和父母的关系比较差，有旷
课或逃学问题，情绪管理的能力也比较弱；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曾从肢体上、精神上或是财政上施暴于
自己的父母。因此，笔者做出如下假设，网络游戏的风行对青少年的侵犯性的行为和情绪状况产生了影
响。

（二）父母的个人因素

1．性别。该领域内的大部分西方学者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母亲是遭受青少年暴力行为的最普遍
的受害者。而在笔者所接触的个案当中，遭受子女暴力的父亲并不少于母亲。

2．管教方式。研究表明过度控制的管教和过度纵容的管教都会导致孩子忤逆行为的产生。采取前
一种过严管教方式的父母通常习惯于给孩子设定有着严苛标准的界限，在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发现自己
的生活仍然在父母的极端控制之下；直到有一天他们感觉这样的压力太大而无法再忍受的时候，会开始
使用暴力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自由。采取后一种过松管教方式的父母会让子女在交往互动中占据主导的位
置。这种倒置的权力结构会在家庭生活当中形成一种模式，即孩子发现，自己的负面行为会为他们带来
所追求的奖励或者需求。当这些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他们所追求的那些奖励或者需求与此前不同了，
这些要求往往是父母所不允许的。青春期的孩子能想到的唯一有效方式就是采取更负面的行为，比如施
暴父母。

3．社会经济地位。目前为止并没有证据证明孩子的忤逆行为与家长或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之间有
清楚的关联：尽管有部分学者认为中产阶层和高收入阶层的家庭更容易出现孩子施暴父母的事件；同时
也有部分学者坚持社会阶层和孩子忤逆行为之间不存在相关性。

（三）代际因素

1．家庭结构。根据此前的研究，认为离婚或分居可能会催生出父母丧失对孩子的权威的状况，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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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忤逆行为更多发生在单亲家庭。但是，学者 Brownfield（1987）声称父亲的缺失并非同男孩的暴力行为
相关联，在他看来家庭结构并不是青少年忤逆行为的影响因素。

2．权力结构。控制和支配是家庭暴力的主旋律。在存在青少年忤逆行为的家庭当中，青少年认为自
己没有权力，并且认为他们的父母在管教上的不仅能力不足又缺乏有效性，所以这些青少年想要将父母
手中的权力拿走，并取而代之，由自己担任在决策中的领导角色。这些家庭的权力结构与别的家庭相比
是比较反常的。一些临床观察记录指出，大部分遭受青少年忤逆的家庭在权威架构上都出现了紊乱。

3．家庭暴力史。研究者指出大部分对父母施暴的孩子都曾经被卷入家庭暴力的事件当中，他们抑或
曾遭受身体暴力或性侵犯，抑或曾目睹家庭暴力事件的发生。在家庭当中，从前发生的暴力对孩子之后
的施暴父母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家庭以外范围内发生的暴力并没有对孩子的忤逆行为产生显著影
响。

4．家庭的决策方式。当比较存在忤逆现象的家庭和其他家庭时，Harbin 和 Madden（1983）发现家
庭的决策方式是一个可以区分二者的因素。有忤逆现象的家庭在做决定时很难达成全体家庭成员的一致
意见。

5．依 附 关 系（ Attachment to parents）。通 过 一 项 针 对 1395 名 青 少 年 的 调 查，Agnew 和 Huguley
（1989）发现那些曾经施暴于父母的青少年认为自己和父母的距离很远，认为自己不被父母所接纳。在

Paulson，Coombs 和 Landsverk 的研究（1990）和 Peek 等学者的项目（1985）中，分别证实了有暴力倾向
的孩子较少认为自己和父母亲近或者愿意同父母分享一些个人的事情。

6．冲突沟通。矛盾冲突是代际关系互动当中的一个常见现象。Brule（2009）基于对以往文献的回
顾，认为青少年的忤逆行为是因为青少年同父母之间的矛盾升级之后的结果。不同类型的冲突目标可
能导致不同形式的暴力。总体上看，主要有四种冲突目标：具体内容目标（每个人需要什么），关系目标

（单方依赖、相互依赖或者独立自治的程度），身份目标（个体保护面子或改变自己在他人心中看法的希
望）以及过程目标（个人在冲突中的行为表现的理想模式）。如果双方——父母和子女——难以在这些
目标上达成一致，或者一方的目标的实现使得另一方不愉快，矛盾就很有可能转化为暴力形式（ Brule，
2009）。

（四）社会系统因素

1．朋辈影响。对于青少年忤逆行为的出现，朋辈的影响有几种不同形式。首先，那些曾经向父母施
暴的年轻人通常和那些有着相似的暴力经历的年轻人有一些社会联系。其次，青少年因为在朋辈群体的
交往中成为了同伴暴力的对象，面对在这一过程中自己所产生的愤恨和无力感，他们时常会通过对父母
的暴力来舒缓自己的不适。再次，一部分青少年参与了一些群体违禁活动，如从家中偷东西等，这样的行
为导致了他们与父母之间的尖锐矛盾，最终催化了他们对父母的暴力行为的产生。

2．社交孤立。大部分的受虐父母感觉到一定程度的孤立无援，他们不仅无法从社区或者社会网络当
中获得足够的帮助和支持，而且当他们与孩子发生冲突时唯一的支持来自于司法系统，但却并不有效。
因此他们面对孩子的暴力完全不知所措。并且，在他们遭受孩子的暴力之后，他们没法找到任何可以帮
助他们的社会资源。

3．大众传媒。传媒在孩子如何看待暴力的态度以及所持有的价值观上产生了影响。孩子如果
接触到带有暴力元素的图像或者语言，当其面对与父母的矛盾时，会更有可能去使用暴力（ Routt 和 
Anderson，2011）。

4．孝道教育。当比较香港和内地的情形时，不难发现有一个元素——孝道教育可能影响了青少年忤
逆行为的产生与否，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经验研究可以证明。在内地，孝道教育作为道德教育
或者公民教育的一个内容贯穿了从幼儿园至大学本科、甚至研究生教育阶段的课程设置，思想品德教育
是内地学生从小到大必修的一门课程，而且在很多语文教材或者英文教材的课文当中也随处可见孝道教
育或者道德教育的元素。至今为止在内地关于青少年忤逆行为的研究尚非常有限，关于该类事件的媒体
报导也很少，虽然不能就此推断内地的青少年忤逆行为只是个别现象，但可以肯定的是，孝道教育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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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防止孩子对父母的暴力上起到一定作用。当然这一观点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加以支持。
5．文化差异与现代化。尽管在关于青少年忤逆行为的已有研究当中，没有提及两代人之间的文化差

异，但笔者试图做出这样的假设，即至少在华人地区，代际文化差异确实催生了青少年对父母的忤逆行
为。当两代人在生活习惯和人际沟通等一些琐碎的事情上产生矛盾的时候，父母希望子女能够按照他们
所秉持的价值观行事。但是很多时候，父母所表现的东方文化中的“照顾、关心”在西化的子女眼里就是
一种束缚和控制，是对个人主义推崇的人身自由的侵犯。

三、案例陈述：一个存在青少年忤逆行为的家庭

目前已有的关于青少年忤逆行为的研究多为基于统计数据对这一社会现象的描述。而对此现象的
深层分析并辅以案例证明的质化研究则不多见。在华人社会当中，对这一议题的讨论尚刚刚开始，且缺
乏实证研究，加之青少年忤逆行为的隐秘性，因此想要通过足够的量化数据来分析这一现象的广泛性的
可能性不大。笔者想在此提供另一个研究视角，即通过对临床家庭工作当中处理的个案的描述和分析，
来理解青少年的忤逆行为和这样的家庭的特质，希望能够以此为将来的研究提供启示。

文章开头提及的张家之所以来到家庭治疗中心，是被一名精神科医生转介而来的，因为张家的儿子
张廷存在网络成瘾和逃学的问题，并且其父母表示很难与其相处。作为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张家有着
稳定而丰厚的收入来源，在香港拥有有一间舒适的复合式公寓。张先生和张太太两人都是专业人士，张
先生和张太太结婚近二十年，夫妻关系和谐，育有一儿一女，大女儿张玫 17 岁，小儿子张廷 15 岁，都是
一间顶级的国际学校的学生。张玫是学校的尖子生，目前正在积极准备大学考试。张廷曾经也是一名优
秀的学生。但是两年前开始，这个和谐的家庭发现他们的家庭生活有所变化。张廷开始旷课、逃学，整日
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日夜颠倒的玩网络游戏，每天睡觉的时间只有上午的几个小时。他也开始减少自己
的社会交往，不再参与任何家庭活动，除非必要否则不和父母有任何沟通，甚至不再与父母姐姐一同吃
饭。一次张廷在与张先生争吵之后动手打了父亲，造成张先生左手骨折，精神状况也变得不好。而在这
一事件之后，情形变得更加严重。事隔不久，张太太因为关心儿子的状况，去敲张廷的房门，结果儿子开
门之后便是对母亲一顿拳脚，张太太吓得逃到了自己的房间，反锁房门，却不知道如何是好。当张先生张
太太准备报警时，他们的朋友却警告他们，这样做便会毁了儿子的前途，他们只好放弃求助。在整个家庭
暴力的事件过程中，张家女儿张玫一直使自己远离风暴的中心，专心于学习，甚至目睹了她的母亲遭她
弟弟毒打的全过程之后无动于衷。张先生和张太太对他们所经历的孩子的暴力一方面感到无比羞愧，不
知道该不该将这件事情公之于众；另一方面也很困惑，不知道该向谁求助。他们只好带孩子去看精神科
医生，希望医生能够帮助儿子处理情绪问题。然而结果是，他们接连见了很多专业人士，没有一个可以帮
助他们改变现状。最后，他们只好转而寻求家庭治疗师的帮助。

四、通过结构视角理解家庭动态（Family Dynamics）

当通过系统理论的视角分析那些经历过子女忤逆的家庭时，便清晰可见这些家庭实际处在“症状怪
圈”的控制之下。那些症状行为之所以得到维持和继续下去的原因，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反复、循环的一
系列互动”。通常，家庭成员感觉到自己深陷于其中而找不到出口；当处在这个陷阱或者循环当中时，他
们时常会觉得孤立无援以及有着强烈的被疏离感。Miccuci（1995）也曾对有未成年子女忤逆行为的家庭
有所研究，并指出了四个共同点。

（一）在一些症状行为——子女施暴出现之后，所有的家庭关系都围绕着这个暴力行为而被重组

起初，家庭成员会对这个有着暴力行径的孩子施以更多的支持，因为在他们看来孩子之所以会如此
表现是因为要通过这样的行为传达求助的信号。在那些家庭连带关系过于亲密的家庭中，成员可能会对
暴力行为做出过度反应；而在家庭连带关系过度疏离的家庭中，成员可能会忽视这些“信号”，直到关系
变得极度紧张为止。一旦这一症状被注意到，整个家庭的注意力就会被迫转移到这一症状上来。在张家
的例子中，当儿子张廷开始有旷课、网络游戏成瘾以及暴力倾向等行为时，父母双方不约而同的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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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注意力转向儿子，积极干预，并希望能够做出一切努力来改变现状；而与此同时，女儿张玫与其他家庭
成员的关系一直是比较疏离的，她始终将眼光放在自己身上而不想卷入家庭事务当中，她试图去忽略家
庭暴力这一事实以便自己更加专注于学习，因为在她看来，是弟弟的暴力行为干扰了她的学习。

（二）当症状行为变成家庭的核心事务时，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就开始被忽略

家庭成员因为自身的角色不得不关注这一症状行为，这样的义务使得他们感受到了压力，并且必须
放弃其他的个人兴趣和空余时间。当他们将个人的事务搁置一边的时候，他们自身与社区或者社会的联
系会变得更加松散。那种被社区或者社会疏离的感觉将家庭成员进一步推向了他们家庭的核心事务——
症状行为。到此为止使得症状行为得以维持的因素再次被强化。这样的情形也可见于张家的例子。当父
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儿子的事情上，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放弃、或者没有兴致去保持一些个人的兴趣爱
好以及夫妻的独处时间。从前他们俩常常在晚饭后会出去散步，而现在这样的习惯也被迫终结；他们也
很少能有独处的时间；甚至连他们个人的睡眠也被症状行为干扰、睡眠质量无从保证；在他们的日常生
活中，几乎没有了任何家庭活动。他们每天纠结和思考的就是如何修复与儿子的关系、如何将儿子拉回
正常的轨道。但是实情是，他们越努力去改变现状，他们的儿子就愈发将自己与父母家人疏离；他们越
是想要向儿子表达对他的爱和关心，他们的儿子就愈发憎恨父母。所有的家庭成员都陷入到一个恶性循
环当中却看不到可以逃离的路口。

（三）通过“贴标签（labeling）”的过程，那个有着问题症状的孩子会被与“问题”本身划上等号

因为被标签成了一个问题，这个孩子就会面临其他家庭成员的躲避——父母和兄弟姐妹试图减少与
这个孩子产生正面对峙（ confrontation）的机会。同时，整个家庭仍然在尽最大努力解决问题、治好这个
孩子的“病”。在张家的例子中，当暴力事件发生后，父母将张廷视为他们家庭的一个问题，他们忙于寻
找不同的专业人士的帮助，比如带着儿子去见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咨询师等。但是至今
为止试过的方法没有一个有效。常态的家庭角色缺失了，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变成了儿子张廷的帮助者。
他们所尝试各种努力虽然都遭到碰壁，但仍然相信只要张廷的问题解决了，一切都会变好起来。

（四）家庭成员对彼此存在偏见，这样的状况因为“症状怪圈”而变得更加严重

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带着一些偏颇的观念去看待其他人，渐渐形成了对其他家庭成员的一些刻板印
象。成员因为对特定事物或行为的关注会强化这些带有偏见的想法。例如，在张太太眼里，儿子张廷是
一个逃避任何学校活动、拒绝家人一切帮助的年轻人。近来，张廷参加了学校的毕业舞会，也邀请姐姐
和母亲帮忙参考衣服的搭配，三个人因此一起上街购买服装。尽管有了这次事件，母亲仍然不改她对儿
子的看法——一个孤僻、拒绝一切好心的孩子。在儿子张廷眼里，他的父母就是那种古板守旧的父母、
会拒绝他的任何喜好的父母。当学校举办赴国外的交流活动、征集报名时，张廷很感兴趣、尽管他知道
以自己的日常表现和成绩是很难被选拔上的。学校的要求是报名的学生不论是否会被选拔上，都需要交
一万元的报名费，如若落选，报名费也不退还。当张廷向父母开口要支票的时候，父母想要藉此机会从他
那里了解更多他对此次活动的看法，而没有立即将支票开给张廷。这一行为在张廷的眼里就是一个否决
的信号，他认为父母不支持他参加选拔。所以他对父母表达了极其愤怒的情绪，并吼道“我恨你们”。事
态发展到这个地步，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觉得十分疲倦而不想再花精力处理这个家庭问题，但是张太太依
旧急切盼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她成了唯一一个继续追寻出路的人（ pursuer），其他人则心灰意冷，也不
愿再和张太太多话。张太太表达了自己的感觉——家庭当中的每个人，包括她自己，就像是汪洋上的一
座座孤岛；每个人将自己封闭在自己的岛屿，不想去支持其他人，也不想从其他人那里获得任何帮助。

五、家庭治疗：基于系统方法的一种干预模式

按照惯例，基于对家庭暴力的成因的观点，家庭暴力的研究以及实务领域中多采纳一种线性模式：
分别处理暴力的任一种形式（ Robinson，Wright 和 Watson，1994）。追随着这种传统趋势，大部分的家庭
暴力干预机构都倾向于向受害者提供避难处、庇护所以及一些培训教育项目，比如行为育儿培训，或者
是行为治疗模式，向施暴者提供一些帮助。目前阶段，系统模式一直都被主流干预模式排除在外。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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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一些实务专业人士使用了系统模式的镜头去看待家庭暴力的问题，但仍然缺乏
足够的关于如何在家庭治疗当中处理暴力问题的研究或者临床报告。

在 Gelles 和 Maynard 在 1987 年的著作中，他们注意到了对于青少年忤逆行为的干预一直缺乏足够
的理论支撑，就试图在理论、研究和实务之间搭建起桥梁。他们指出在这些家庭当中暴力的循环（ the 
cycle of violence）以及社交孤立（ social isolation）的问题，并试图通过结构家庭治疗模式形成一种干预建
议。他们在文章中引用了 Straus 在 1973 年提出的一般系统模型（ general systems model），这是系统理论
在暴力领域的首次应用。在 Straus 的模型当中，经受暴力的家庭被看作是一个目标寻求的适应性系统，
暴力行为是系统的产物或者结果，正向反馈过程可能会将暴力升级，而负向反馈过程会降低暴力的等
级。此外，Giles-Sims 的暴力关系的六阶段论也被引用。然而，这些模型和理论没有给出明确的指示，因
此对那些处理青少年忤逆行为的治疗师来说，帮助是有限的。

在 1995 年，Miccuci 呈现了一份通过家庭系统的角度将青少年忤逆行为概念化的文章。在文章中，
基于对家庭模式的分析，Micucci 提出了五点临床工作的策略来帮助家庭打破“症状怪圈”以及修复家
庭关系。根据他的观点，既然这种类型的家庭暴力体现了一种权力的倒错，他建议治疗师首先应当支持
父母恢复他们的权威。或许在一些家庭当中，父母不敢重新夺回自己的权力和与之相关的责任，面对这
样的机会，往往会百般推辞。在做家庭决定的时候，治疗师就需要借机协助父母去担负他们应有的责任
而做出决定。然后，仅仅看到权力问题并不够，而且仅仅将目光聚焦于此可能会强化“指认替罪羊（ the 
scapegoat processing）”的过程而使得“症状怪圈”继续运行。因此，当权力结构的问题暂告一段落，治疗
师应该开始修复混乱、错位的关系。治疗师应当扮演如同交响乐团的指挥的角色，鼓励家庭成员之间的
沟通并促进信任的修复。一些家庭可能会觉得他们难以仅仅相互倾听而不做出快速的反应，比如同意或
不同意。那么这时就需要治疗师加以协助、防治家庭成员启动防御机制。到了这步，治疗师会发现比较
容易打破家庭的“症状怪圈”了，因为当第三方介入到原本是双方的矛盾之间时，因为第三方的干扰，
原本双方的矛盾可能可以维持在一个能够被容忍的水平而不继续升级。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三角关系化

（ triangulation）的过程。三角关系不仅仅发生在家庭内部，家庭外部系统也有可能被牵扯进来。治疗师需
要保持警醒，不要站在另两边的任何一边。当与家庭，学校或者司法系统产生互动时，治疗师需要倾听每
一个主体的声音而不要接受任一方发出的结盟邀请。当会见那些曾经经历过子女暴力的家庭时，治疗师
会发现当时的气氛是非常低迷且充斥着压力的。父母被内疚和羞愧的情绪控制着，因为无法控制孩子的
暴力行径，“养不教父之过”，所以他们视自己为管教子女失败的典型。因为这些负面的元素，优势力量
和聪明才智被封锁在家庭当中而无法发挥其作用，这时就需要治疗师的帮助。为家庭充权（ empower），
使得家庭成员能看到自己的能力，强调家庭的优势力量，这样做可能会引导家庭打破“症状怪圈”的循
环、修复家庭关系。然而，当“症状怪圈”被打破，治疗的过程并没有就此结束。根据 Micucci 的研究，

“症状怪圈”往往是一块障碍石，掩盖了其他未解决的家庭矛盾——当子女忤逆行为出现时，似乎家庭中
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子女对父母的暴力问题；当暴力的问题被剔除后，其他问题就会涌现出来。普遍的
看，有两大主要问题；第一，婚姻关系中的矛盾会呈现出来；第二，因为此前出现症状的青少年通常在发
展阶段上远远的落后，这个孩子可能会发现自己并没有准备好去迎接成长过程中的挑战，面对未知的将
来而产生抑郁和焦虑的情绪。为了协助家庭渡过这个转折期，治疗师可能需要安排额外的夫妻治疗和与
青少年的个体治疗事实上，开展一些夫妻治疗的工作是将夫妻二人从“症状怪圈”解救出来的其中一个
过程。正如 Minuchin 在他的著作《回家（ Family Healing）》中所述，“为了成为更好的父母，夫妻应当悉
心培育他们的婚姻”。

尽管系统方法的优势是显见的，但这一方法也有其局限之处。以张家的个案为例，儿子张廷从来没
有出席过会面，他拒绝家庭外部的一切帮助。治疗师所能够获得的只是张先生、张太太以及女儿张玫对
于家庭关系的观点，缺乏了张廷的看法，这个故事是不完整的。张廷的看法对于家庭治疗的过程以及对
于其他家庭成员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关键人物的缺席使得家庭治疗的优势顷刻间转换为劣势。面对这
样的情形，家庭治疗师如何开展治疗？家庭治疗仍然是一个好的选择吗？如果家庭治疗师尝试入户家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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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是否可能就有机会使得青少年参与到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来呢？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进一步的实证
研究和实务经验来解答的。

六、小结

青少年的忤逆行为，作为家庭暴力的一个子分支，尽管自古有之，但因为一直是少数现象，迄今并未
引起重视，也并未被包括在如传统家庭暴力的范畴之内。近来忤逆之风有盛行的趋势，其在学术界仍然
是一个尚未被广泛讨论的议题。尽管西方社会中已有一些经验研究，本身就有限的结果由于文化差异就
更难被直接应用到东方社会当中来。即使是在西方的学术界，对于这一家庭暴力的原因也缺乏明晰的解
释。此外，对于青少年忤逆该采取何种干预手段比较有效，也尚未有定论。在东方文化的特殊环境之下，
尤其面对屏蔽家庭内部事务的社会风俗，对青少年忤逆行为的探索就会更加困难。然而，这些社会和文
化层面的障碍并没有阻止青少年对父母暴力的发生。至少笔者在香港社会所经手的青少年忤逆的个案的
确越来越多。这样的现实已经频频在向学术界以及社会呼唤更多的关注。

面对如此的复杂情形，想要结束家庭暴力，单单依靠传统的方式、借助司法体系的力量是无法实现
的。与此同时，辅之以社会服务、教育、社会政策的改革，以及对于家庭暴力的深层次理解是提供有效干
预的必行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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